
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
維護國家安全立法

問與答

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(全國人大)在2020年5月28日通過

《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

和執行機制的決定》，是《基本法》全面落實的重要舉措，

確保「一國兩制」在香港行穩致遠，維護社會繁榮穩定，

協助市民生活回復安寧，促進社會各界發展重回正軌。

港區國安法不會削弱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及行使的 

各項權利和自由，包括言論、集會、示威、通訊和宗教 

等領域，司法獨立及香港的核心價值會受到充分保障。 

對香港絕大多數遵守法紀、愛好和平的市民，日常生活 

不受絲毫影響。

有關法律打擊的是分裂國家、顛覆國家政權、組織實施 

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，以及外國 

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活動。全球大部分地區 

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和特定執行機構，這是每一個 

負責任政府不可推卸的應有之義。

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法治，確保香港長治久安，是社會 

持續良好發展的基石，讓市民安居樂業，令營商和投資 

環境更趨穩定，提升本地和國際投資者對香港未來的 

信心，經濟發展前景更為遠大廣闊。

本小冊子簡介有關立法背景，釋除誤解，讓大家對法律 

實施帶來的效益有更全面和準確的認識。

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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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港區國安法目的為何？

制定港區國安法是要維護國家安全，確保「一國 

兩制」行穩致遠。有關立法是防範、制止和懲治 

極少數人所進行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

和活動，從而保護絕大多數奉公守法的市民， 

使香港在飽受過去一年暴力破壞後可以回復為 

安全、穩定的城市。

國安法對香港長遠發展有何影響？

國安法將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，順利實施 

「一國兩制」，並繼續保持高度自治和「港人治港」

的原則。

國安法將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 

制度實力和經濟競爭力。長遠來說，國安法將令

香港更穩定、更安全和更有保障，為保證有利的

營商和投資環境發揮關鍵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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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國安法會否影響港人的權利 

和自由？ 

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絕不會受到 

限制。

國安法亦會充分尊重香港特區獨立的司法權、 

終審權及核心價值。奉公守法及熱愛和平的市民 

及投資者完全無需擔憂。

國安法會否影響港人的日常活動？ 

絕大部分香港人遵守法紀，不會參與危害國家 

安全的行為或活動，根本不會受影響。市民可 

繼續依法享有及行使言論、新聞、集會、示威、 

遊行等自由，也可如常進行國際交流、學術交流 

和自由營商。

國安法會否損害「一國兩制」？ 

絕對不會。反之，港區國安法旨在防範、制止和 

懲治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分子，從而維護 

香港的繁榮穩定。「一國兩制」方針不會變，香港

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不會變，高度自治不會變， 

香港特區法律制度不會變，特區行政管理權、 

立法權、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也不會受到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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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國安法會否違反《基本法》？ 

完全合憲、合法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 

（《憲法》）及《基本法》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 

基礎。香港特區是根據《憲法》第三十一條及

六十二條的規定而成立，而《憲法》第六十二條 

第二項亦列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（全國人大） 

有監督《憲法》實施的職權。

作為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，全國人大於2020年 

5月28日通過《決定》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 

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

法律，正正是行使《憲法》賦予全國人大的職責，

其合憲、合法的基礎是不容置疑。

《決定》沒有違反《基本法》第23條的規定，因為

第23條的規定是義務條款，並不改變國家安全 

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基本屬性。香港特區仍有 

盡早完成《基本法》第23條規定的立法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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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安法會否改變香港單獨關稅區的

地位和對外經貿聯繫？

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的地位受《基本法》第116條

保障，更獲世界貿易組織肯定，不會任意改變。 

國安法只針對四項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， 

而不會影響在香港合法經營的外商、香港的單獨 

關稅區地位和對外經貿聯繫。香港保持單獨關稅區

地位，廣泛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開展經貿合作， 

對香港和世界各地投資者都有利。

國安法會否影響外商來港 

投資信心？

國安法保護香港免受相關威脅，有利於保持香港的

政治及社會穩定，長遠有助維持有利的營商和投資

環境，促進香港繁榮，守法的市民和海外投資者 

無需擔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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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外國政府考慮作出制裁， 

會否損害香港經濟？

利用單方面制裁作為威脅，以干預其他國家和 

地區的政策，是違反國際法律和國際慣例的 

行徑。任何對香港的制裁措施都是雙刃劍， 

損人害己。

香港在「一國兩制」下享有高度自治，特區政府 

堅決遵守其國際責任和履行與所有國家在不同 

範疇簽訂的協議，包括貿易、投資保護、司法 

互助、打擊跨國罪行和恐怖主義以及教育和文化

交流等。這些雙邊合作很多都是建基於多邊組織

如世界貿易組織、國際民航組織等，或是磋商 

多年的雙邊協定，如稅務資料交換協定和民航 

運輸協定，它們不是個別司法管轄區給予香港的

「禮物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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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哪些行為和活動會違反 

港區國安法？

國安法針對的是四類行為和活動，即分裂國家、 

顛覆國家政權、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 

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，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 

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活動。

為什麼要現時立法？ 

立法既必要又迫切。香港面臨的國家安全局勢 

日趨嚴峻，而香港特區在過去23年都未能自行 

完成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。鑑於立法會 

幾乎無法正常運作，非建制派議員公開反對任何 

國家安全立法，加上《基本法》第23條多年來被 

妖魔化及污名化，香港特區幾乎不可能在可見的 

未來完成第23條本地立法工作，中央對此危害 

國家安全的局面不能視而不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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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國家有實施國安法嗎？ 

西方國家如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加拿大 

和澳洲等都制定了自身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， 

建立了相關決策和執行機構。如果有人認為對 

香港擁有主權的中國無權在香港特區立法保障 

國家安全，顯然是虛偽及持雙重標準。

香港特區還需就《基本法》 

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嗎？

人大決定沒有取代或排斥《基本法》第23條規定 

香港特區應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 

憲制責任和立法義務，因此特區仍有盡早完成 

《基本法》第23條規定的立法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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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港區國安法納入《基本法》附件三

在香港特區公布實施是否符合 

《基本法》？

完全符合《基本法》。《基本法》第十八條第三款 

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作出決定將全國性法律 

列入《基本法》附件三。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把 

國防、外交和其他不屬於特區自治範圍內的全國性

法律列入到附件三在香港實施。國家安全從來不是

香港特區的自治範圍，影響著全國十四億人民， 

顯然是屬於中央事權。

港區國安法會否損害香港的 

法律體系？ 

建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不會損害或取代 

香港現行法律體系。香港自回歸起已確立其 

普通法的司法制度，並受《基本法》保障。全國 

人大決定就香港國家安全立法，是補充現有法律 

的不足。國安法的實施與香港現行法律體系兼容，

不會影響香港特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。

香港特區政府製作
15.6.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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